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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本科院校招生章程 １　　　　

０４８　广州体育学院

一、学校全称：广州体育学院

二、学校代码：１０５８５
三、校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１２６８号

四、邮政编码：５１０５００
五、办学层次：本科

六、学制：四年

七、办学类型：普通高等学校（公办）

八、学习形式：全日制

九、招生专业和人数

招生专业名称：体育教育（师范）、运动训练、民族

传统体育、舞蹈学（模特）、社会体育、经济学（体育经

济）、公共事业管理（体育管理）、休闲体育、运动人体

科学、运动康复与健康、特殊教育（体育）、新闻学（体

育新闻）。

招生人数：１６００名（不含港澳台２０名，具体分省

分专业招生计划请参看我院《招生简章》，并以考生所

在省招生办公布为准）。

十、颁发学历、学位证书

毕业生颁发本科学历证书，符合条件者分别授予

教育学学士学位、文学学士学位、管理学学士学位、理

学学士学位。

十一、体检要求

１．体育类各专业：男生１６８ＣＭ以上、女生１５８ＣＭ
以上（武术套路、体操、举重等部分专项高水平运动员

除外）；裸眼视力任何一眼不低于４．７；普通类各专业：

男生１６８ＣＭ以上，女生１５８ＣＭ 以上，裸眼视力任何

一眼不低于４．３；

２．因体育类专业教学与训练运动量较大，乙型肝

炎小三阳即使肝功能及转氨酶正常的考生建议不要

报考；

３．有生理缺陷、五官不端正、面部畸形、色弱、严

重口吃及耳鼻喉科疾病之一而妨碍发音、面部有较大

面积（３×３厘米）疤痕、血管瘤、黑色素痣、白癜风等情

形之一，不宜就读体育类、新闻传播类、舞蹈学（模特）

专业；其他影响运动能力缺陷者，各专业均不予录取；

４．舞蹈学（模特）专业体检除执行教育部有关规

定外，还需达到该专业具体要求。详情见《广州体育

学院２００８年舞蹈学（模特）专业招生简章》。

十二、录取规则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１．除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舞蹈学（模特）专

业外，其他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专

业按考生所在省招办文件规定执行；

２．录取志愿及分数级差：按考生第一志愿从高分

到低分排序录取，在第一志愿考生不满额的情况下，

可接收非第一志愿考生。其分数级差是２０－３０分；

３．外语考试语种要求：主要招收英语语种考生；

４．录取男女生比例：择优录取，比例不作要求；

５．加分或降分投档考生的处理办法：按当地省招

办规定；

６．录取办法：考生政治思想品德考核及体检合

格，普通类考生按当地招办划定分数线从高到低录

取；体育类根据当地控制分数线，按体育和文化双高

分进行调档，我院根据考生志愿，参照相关省招生办

录取原则，择优录取。

舞蹈学（模特）专业招生考试：

１．舞蹈学（模特）考生文化分及专业分合格者，录

取计划超过１０名的省份，文化分排前２名者优先录

取，其余则按专业分排名并参照文化分录取；

２．考生须参加我院组织的专业校考并取得由我

院发放的专业成绩合格通知书，符合普通高考艺术类

报名条件，且文化考试成绩达到当地划定的艺术类录

取控制分数线，按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并参照相关

科目成绩，综合考核，择优录取。

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单独招生考试：

１．拟录取名单将报至考生户籍所在省、市（区）招

生办审核并报国家体育总局备案，我院按备案批复后

的录取名册寄发录取通知书；

２．根据我院专业或专项的需求，先录取具备免试

资格考生，再录取线上健将（或武英级）及一级运动员

考生，最后录取线上二级运动员考生。

同等级线上考生，根据体育术科考试成绩排名，

并参考文体综合分录取；相同专项排名相同者，以其

近期比赛成绩比较录取。

十三、优惠政策

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考生，一级运动员

可在原始文化成绩基础上加３０分，健将级加５０分。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以下考生：相关科目成

绩或运动能力突出的考生；具备特殊技能的考生（如：

绘画、书法、音乐、国家一级及以上运动员等）；相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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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身体条件较好的考生（如：男生身高１８５厘米以上，

女生身高１７０厘米以上）；极具培养潜力的考生。

十四、奖贷助学金设置

１．详情于入学后见我院《学生手册》及相关规定；

２．经济困难的学生，可申请国家助学金，也可参

加学院组织的勤工助学活动；

３．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良、思想表现好，运动成

绩突出者，可获得优秀学生奖学金或运动竞赛成绩奖

励奖金或“黎伟权”奖励基金；

４．在校学生原则上每年可享受１０个月的专业奖

学金；被选入学院代表队的队员，视其运动等级及训

练、比赛情况给予伙食补助、训练经费补助和运动竞

赛奖励。

十五、收费标准

舞蹈学专业学费为１０，０００元／学年／生；体育教

育等其他专业学费均为４，３００元／学年／生，港澳台学

生学费按国内学生收费标准执行。（按广东省政府物

价局当年核准的标准收取）。住宿费：１５００元／学

年／生。

十六、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０２０－８７５５１０７０－６８５，８７５５３７８５（含传

真）

学院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ｉｐｅ．ｅｄｕ．ｃｎ
招办网址：ｈｔｔｐ：／／ｇｔｅｄｕ．ｇｉｐｅ．ｅｄｕ．ｃｎ
电子邮件：ｇｚｔｙｚｓｂ＠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０４９　湖南工业大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和教育部有关规

定，以及学校的办学宗旨，为更好地贯彻教育部“依法

治招”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学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招

生工作（以下简称招生工作），保证招生工作的顺利进

行，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校名为湖南工业大学，学校代码为

１１５３５。主管部门：湖南省人民政府，注册地址：湖南

省株洲市文化路，英语译名：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网址为ｗｗｗ．ｈｕｔ．ｅｄｕ．ｃｎ。

第三条　学校坐落在新兴工业名城和江南交通

重镇湖南省株洲市，始建于１９７９年，１９９６年通过原国

家教委组织的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２００５年通过

国家教育部大学设置评估，由株洲工学院更名为湖南

工业大学。

第四条　学校为公办、全日制多科性大学，具有

学士、硕士学位授予权。专科专业学生学业完成后颁

发湖南工业大学专科毕业证书；本科专业学生学业完

成后颁发湖南工业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授予湖南工业

大学学士学位。

第五条　学校专科招生的主要对象为：普通高考

生；本科招生的主要对象为：普通高考生、艺术特长

生、高水平运动员。

第六条　学校招生工作以“三个有助于”为指导

思想，即“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有助于中学实

施素质教育”、“有助于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择优”的录取原则，为国家和

学校选拔优秀人才，并培养其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七条　学校成立由主管校长和有关部门负责

人组成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贯彻落实教育

部招生工作的有关办法，执行学校党委和行政有关招

生工作的决议，研究制定学校有关招生工作的办法，

并监督招生工作的具体实施。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招生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招生办），负责招生工作

的组织实施。

第八条　招生办为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常

设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组织招生工作改革的调查和

科学研究；做好人才需求和培养的预测工作；根据学

校发展规模，制定招生事业计划、分省分专业生源计

划，全面系统地宣传学校的办学思想、办学条件、学科

特点、专业内涵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情况；组织和落

实新生录取工作。

第九条　为加强对招生考试工作人员的纪律教

育和责任约束，学校成立由纪委书记和有关部门负责

人组成的招生考试监察办公室，负责监督招生考试各

项政策和规定的落实，维护广大考生和学校的合法

权益。

第三章　招生计划

第十条　学校招生办根据学校发展规模、办学条

件、人才需求、学科发展等制定每年的招生事业计划，

经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和校务会议审定后，报湖南

省教育厅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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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学校招生办根据教育厅下达的招生

事业计划，贯彻国家的有关招生政策，制定学校分专

业、分省生源计划，经校务会议审定后，报教育厅

批准。

第十二条　学校招生办将教育厅批复的生源计

划在规定的时间内寄（送）到各有关省（直辖市、自治

区）的高校招生工作办公室，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章　招生工作人员

第十三条　学校选拔能模范遵守国家有关招生

政策法规的教师和干部参加招生宣传和招生录取

工作。

第十四条　招生宣传和招生录取工作人员均须

参加招生办组织的招生政策法规和技术培训，招生录

取工作人员还须考试合格。参加招生录取的工作人

员须无直系亲属参加当年当地的高考。

第五章　招生工作纪律

第十五条　招生录取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招生

纪律，自觉遵守“五不准”，即“不准徇私情、不准与考

生和考生家长见面；不准接受考生家长礼品、礼金和

宴请；不准与地方招生办串通录取；不准擅自改变招

生计划”。

第十六条　招生录取工作人员要遵守保密制度，

不得将录取工作的进展情况泄漏给非招生录取工作

人员。

第六章　入学考核与考试

第十七条　所有考生的文化课各科目均须参加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

第十八条　学校组织对艺术类专业考生的专业

测试，考试时间、要求及安排以当年艺术类专业招生

简章为准。

第十九条　学校组织对艺术特长生、高水平运动

员的面试（考核）或水平测试。

第七章　招生规则

第二十条　学校调阅考生档案的比例一般为

１２０％；个别招生计划量大的省份，可小于此比例，但

须高于１００％；艺术特长生、高水平运动员的调档名单

由学校根据考核情况向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高校招生工作办公室提供。

第二十一条　学校优先录取第一志愿的考生。

对于非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实行院校志愿分数

级差的办法予以录取。

第二十二条　对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实行“专

业清、志愿清”的原则，按照考生成绩，从高到低进行

专业录取。同等条件下，外语类专业口试成绩高者优

先录取；文史类和理工类各专业，专业相关科目成绩

高者优先录取。考生所有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时，若

服从专业调剂，则根据考生成绩调剂到其他专业录

取。若不服从专业调剂，作退档处理。

第二十三条　对于有选考科目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除省级高校招生工作办公室有明确规定的以

外，原则上以考生必考科目与我校选考科目的成绩总

和为准录取。同等条件下，我校选考科目成绩高者优

先录取。在我校选考科目线上考生不足时，可考虑录

取兼考科目的考生。

第二十四条　学校对于各种增加分数和降低分

数投档的考生，在高考文化总分相同的条件下优先

录取。

第二十五条　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的要求，除部

分专业招生计划中特别注明的专业外，执行《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及有关补充规定。

第二十六条　除部分专业招生计划中特别注明

要求的以外，学校对往届生和应届生一视同仁，且无

男女比例限制。

第二十七条　报考我校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必须

取得我校发放的专业测试合格证，高考文化成绩按生

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政策划定。专业测

试成绩或文化考试成绩突出者优先录取；同等条件

下，外语考试成绩高者优先录取；数学考试成绩计入

总分。湘籍艺术类专业考生的专业测试成绩以湖南

省教育考试院组织的联考成绩为准。

第二十八条　艺术特长生的高考文化成绩应达

到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定的一般本科录取

控制分数线，个别艺术水平特别突出的考生，经学校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执行国家和生源所在省（自

治区、直辖市）高校招生工作办公室的有关政策规定。

第二十九条　高水平运动员的运动水平和文化

成绩应达到国家和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的基本条件，其运动水平还需经学校测试，并达到我

校的要求。

第三十条　新生入学后，学校将在３个月内进行

全面复查。经复查不合格者，学校将视不同情况予以

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凡发现弄虚作假者，即取

消其入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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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收费标准及其他

第三十一条　学校遵循属地原则，按照湖南省物

价局、湖南省财政厅和湖南省教育厅为我校核定的收

费标准对学生进行收费。

第三十二条　根据国家规定，学生入学须交纳学

费和住宿费等相关费用（华侨、港澳地区及台湾省籍

学生的收费标准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入校前可持

有关证明在当地申请办理国家助学贷款或在入校后

向学生工作处申请办理贷款、学费减免、缓交手续。

第九章　奖、贷学金及勤工助学

第三十四条　学校设有的奖学金等级分为：特、

一、二、三等，还有单项奖学金十余种，每学年评定

一次。

第三十五条　根据国家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

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通知》精神，学校设立了“特困学

生贷款管理中心”。

第三十六条　学校开辟了勤工助学网络和基地，

还设立了“特困生助学基金”，为特困学生完成学业提

供一定的帮助。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章程自学校校务会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由学校招生办负责解释。学校以往有关招生

工作的文件规定凡与本章程有关条款相悖之处，以本

章程规定为准。

０５０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是教育部批准的具有普通高

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司法部唯一直属的普通高等

学校，以本科教育为主。院校代码为：１１９０３。

１．录取规则：

（１）按照教育部要求，实行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

体制，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录取。

（２）该校文理兼招，外语实行英语教学。

（３）该校对考生有男女比例限制，女生不超过录

取总数的１５％；所有考生应身体健康，政审合格。具

体标准请浏览该校主页（ｗｗｗ．ｃｉｃｐ．ｅｄｕ．ｃｎ）。

（４）该校为警察类提前批录取学校，录取前须对

考生进行面试、体能测试、政审。

（５）录取方式：面试、体能测试、政审合格的考生，

按报考志愿先后录取，即先录取第一志愿考生，若第

一志愿生源不足，考虑第二志愿考生；对于投档考生，

根据考生考试成绩按照专业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

录取；对于第一专业志愿不能满足的考生，按其第二

专业志愿投档，仍不能满足的按其第三专业志愿投

档，依此类推。当某考生所有专业志愿均不能满足，

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将其随机调录到录取计划未满

的专业；不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将予以退档。

２．学生管理：

学生在校期间统一着人民警察服装，实行警务化

管理。

３．收费标准：

学费：３５００元／年；住宿费：６００元／年。

４．招生咨询联系方式：

（１）联系电话：０３１２－５９１００６７
（２）传真电话：０３１２－５９１００６５
（３）联系地址：河北省保定市七一中路１０３号

（０７１０００）

（４）院校网址：ｗｗｗ．ｃｉｃｐ．ｅｄｕ．ｃｎ

０５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一、学校全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二、办学类型：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三、办学层次：大学本科，学制４年

四、学习形式：全日制

五、学校地址：

（一）木樨地校区：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二）团河校区：北京市大兴区团河路

六、招生对象：

招收全国内地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

等学力，未婚，年龄不超过２２周岁的学生；女生名额

占招生总数的１０％～１５％。

七、招生条件要求
（一）政治条件要求：

考生的政治条件应符合公安工作的要求，必须通

过公安机关的政治审查。

（二）身体条件要求：

根据公安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的《公安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工作暂行办法》（公政治［２０００］１３７号）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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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按普通高等院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外，考

生还应具备下列条件：

１．身体健康，五官、体型端正，面部无明显特征和

缺陷（如唇裂、对眼、斜眼、斜颈、各种疤麻等），嗅觉不

迟钝，无鸡胸，无腋臭，无严重静脉曲张，无明显八字

步、罗圈腿，无口吃，无重度平跖足（平脚板），无文身、

少白头、驼背，无各种残疾，两耳无重听，直系亲属无

精神病史。无传染病，肝功化验指标必须在正常范围

内，无甲肝、乙肝、澳抗阳性。

２．男生身高不低于１．７０米，体重不轻于５０公

斤；女生身高不低于１．６０米，体重不轻于４５公斤。

并根据人事部、公安部下发的《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

察体检项目和标准》有关规定，对于过于肥胖或消瘦

的考生［标准体重（千克）＝身高（厘米）－１１０，实际体

重超过标准体重２５％以上者为过于肥胖，实际体重低

于标准体重１５％以上者为过于消瘦］按体检不合

格论。

３．左右眼单眼裸视视力，理科类专业应在４．９
（０．８）以上，文科类专业应在４．８（０．６）以上。无色盲、

色弱。

（三）体能条件要求：

凡报考我校的考生，必须参加体能测试，成绩合

格（合格标准所称以上、以内，均含标准本数）。具体

见附表１：

　　附表１：体能测试项目及合格标准

性　别 男　子 女　子

测试项目 ５０米 １０００米 俯卧撑 立定跳远 ５０米 ８００米 仰卧起坐 立定跳远

合格标准 ７"１以内 ３′５５"以内
１０秒内完

成６次以上
２．３米

以上
８"６以内 ３′５０"以内

１０秒内完

成５次以上
１．６米以上

　　（四）外语语种要求：

外语语种只限英语。

八、录取原则

（一）实行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

（二）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当地重点本科录

取线。

（三）坚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

考试成绩达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重

点本科录取线以上，经面试、体能测试、政审符合条

件，根据专业要求，德智体全面衡量，在全国第一批录

取院校录取之前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录取时坚持从高分至低分、兼顾考生第一志愿优

先权的原则，对于所报专业已满且又不愿服从专业调

剂的考生不予录取。当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的

第一志愿考生生源充足时，原则上只录取第一志愿考

生；在第一志愿没有录满的情况下，从高分至低分录

取非第一志愿的考生。

专业录取时不设专业志愿级差分。

（四）认可国家规定的考生加分投档。

（五）江苏进档考生录取采取“先分数后等级”的

方法。

九、学费标准

２００７年的学费标准：理工科类４６００元／年，文史

类和文理兼收的专业４２００元／年。

住宿费标准：９００元／年。２００８年的收费标准以

教育部和北京市审核的标准为准。

十、奖、贷学金

在校学习期间享受专业伙食补贴，德智体综合表

现优异者评定相应的学生助学奖学金；对经济特别困

难的学生实行“贷款上学、辅助减免学费”的原则，平

时给予一定生活补贴。

十一、毕业

学生修完学校规定的课程，达到学校规定的毕业

要求和学位授予要求，将颁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

印制的学位证书和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统一印制、网

上电子注册的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证书。

毕业后，志愿到公安机关工作的，须参加人事部

门统一组织的职位竞争性录用公务员考试，合格者，

由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组织择优录用。

十二、联系电话、网址

招生办公室电话：（０１０）８３９０３０９７、（０１０）８３９０６１１２
招生办电子信箱：ｚｈａｏｂａｎ＠ｃｐｐｓｕ．ｅｄｕ．ｃｎ
学校网址：ｗｗｗ．ｃｐｐｓｕ．ｃｎ
纪检监察督察办公室：（０１０）８３９０３０５６
纪检监察督察办公室电子信箱：ｊｉｊｉａｎ＠ｃｐｐｓｕ．

ｅｄｕ．ｃｎ



宁夏报考普通高等学校填报志愿指南·下６　　　　

十三、我校本科生在校学习地点

北京市大兴团河校区

０５２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学院全称：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学院代码：１０１７５
学院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办学类型：普通高等学校（公办）

办学层次：本科（提前批录取院校）

办学形式：全日制

办学地点及校址：侦查学专业、公安情报学专业、

治安学专业、经济犯罪侦查学专业、禁毒学专业、刑事

科学技术专业、公安视听技术专业、信息安全专业、法

医学等九个专业，办学地点设在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

塔湾街８３号；警犬技术专业，办学地点在辽宁省沈阳

市于洪区白山路４号。

一、计划特别说明

语种：所有专业只招收英语语种。

有男女生比例要求的专业及限制比例：办学地点

设在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塔湾街８３号校区男女生比

例限制在１８∶１，办学地点在沈阳市于洪区白山路４号

校区的警犬技术专业男女生比例限制在１２∶１。

二、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说明

入学后，统一着人民警察服装，实行警务化管理，

本科学习期满，成绩合格颁发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本科

毕业证书，达到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学位授予标准的颁

发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学士学位证书。

三、就业说明

毕业后，志愿到公安机关工作的须参加人事部门

统一组织的职位竞争性录用公务员考试，合格者由省

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组织择优录用。

四、收、退费等说明

１．学费收取标准：学费４８００元／年。

２．学费的退费办法：学生因故退学或提前结束学

业，学校根据学生实际学习时间，按月计退剩余学费。

３．对家庭困难学生的扶困助学的具体措施：经济

困难的学生在校期间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特困生
（按在校生的５％）经学校评定可减免学费；优秀特困

生经评定可享受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奖学金及其他

专项特困生奖学金；经济困难学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

在校内参加勤工助学活动。

五、招生录取规则说明

１．调档比例：１２０％

２．身体健康状况要求及其他条件：

（１）除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执行外，还应按公安部、教育部《公安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工作暂行办法》的要求，符合下列条件：男生身高不

低于１．７０米，体重不低于５０公斤，女生身高不低于

１．６０米，体重不低于４５公斤；身体匀称，不能过于肥

胖或消瘦［标准体重（千克）＝身高（厘米）－１１０，实际

体重超过标准体重２５％以上者为过于肥胖，实际体重

低于标准体重１５％以上者为过于消瘦］；左、右眼单眼

裸视视力，理科类专业４．９（０．８）以上，文科类专业、文

理不分的４．８（０．６）以上，无色盲、色弱；两耳无重听；

无口吃；五官端正，面部无明显特征和缺陷（如唇裂、

对眼、斜眼、斜颈、各种疤麻等），嗅觉不迟钝，无鸡胸，

无腋臭，无严重静脉曲张，无明显八字步、罗圈腿，无

重度平跖足（平脚板），无文身、少白头、驼背，无各种

残疾，直系亲属无精神病史；无传染病，肝功化验指标

必须在正常范围内，无甲肝、乙肝、澳抗阳性。

（２）招生对象限招参加２００８年全国高考的高中

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年龄不超过２２周岁
（１９８６年９月１日后出生），未婚。

（３）政治条件中除按教育部《２００８年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工作规定》有关政治思想品德考核标准进行考

核外，还必须按公安部《公安院校招生政审工作暂行

规定》进行政治审查。要求考生本人思想进步，品德

优良，作风正派，组织纪律性和法制观念强，勇敢机

警，志愿并适于做公安工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

予录取：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言行或参

加邪教组织的；有流氓、偷窃等不良行为，道德品质不

好的；有犯罪嫌疑尚未查清的；直系血亲或对本人有

较大影响的旁系血亲在境外、国外从事危害我国国家

安全活动，本人与其划不清界限的；直系血亲中或对

本人有较大影响的旁系血亲中有被判死刑或者正在

服刑的；其他原因不适于做人民警察的。

３．志愿录取办法：

（１）在各省面试、体检、政审合格的基础上，从高

分到低分按１２０％比例调档，择优录取。

（２）原则上录取第一志愿考生。个别省份如出现

第一志愿生源不足时，按从高分到低分录取的原则录

取第二志愿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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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有文艺、体育及其他特长的考生（经有关部门

认证、学校考核选拔）在投档范围内可优先录取。

（４）录取时严格执行已公布的招生来源计划，如

个别省份生源不足，完不成计划，经公安部审批，学校

招生办公室与有关省招生委员会协调同意后，可将剩

余计划调整到生源充足的省份，调整计划的录取仍按

照各省从高分到低分录取的原则，录取结果报教育部

备案。

４．对加分或降低分数要求投档考生的处理：

我校承认各省招考委关于加降分的规定。

５．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办法：

（１）录取专业原则上满足高分考生第一志愿，专

业方向由学校招生领导小组研究确定。

（２）我校录取考生无专业级差要求，按分数优先

录取。

６．联系电话及网址：

（１）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招生办公室

联系人：霍玉宝

联系电话：０２４－６９８２２４３
传真（录取期间）：０２４－８６７８６３３９　８６９８２２４３
电子信箱：ｚｈａｏｓｈｅｎｇ＠ｃｃｐｃ．ｅｄｕ．ｃｎ
通信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塔湾街８３号

邮编：１１００３５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ｐｃ．ｅｄｕ．ｃｎ
（２）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警犬技术专业（系）

联系人：李力

联系电话：０２４－８６５４７１２９
传真：０２４－８６５４７１７１
电子信箱：ｊｑｊｓｘ＠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白山路４号

邮编：１１００３４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ｑｘｘ．ｎｅｔ
六、附则

１．新生入学后，学校将进行入学资格审查和身

体复查，对弄虚作假、身体复查不合格者，学校将按

照教育部、公安部有关规定予以处理，直至取消入

学资格。

２．因学校处于教改之中，故今年所招新生学校不

负责办理保留入学资格和休学问题，因疾病等原因不

能在学校学习的，一律取消入学资格。

０８９　中国人民
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一、学院概况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简称武警学院），隶

属于公安部，是全国唯一一所为公安边防、消防、警卫

部队培养指挥管理和专业技术警官的本科院校。学

院坐落于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廊坊市区，毗邻京、津，区

位优越，交通便利，环境优美。

学院学科专业齐全，特色鲜明，涵盖军事学、法

学、工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门类，共开设边防管理、

边防指挥、消防工程、消防指挥、火灾勘查、电子信息

工程、核生化消防、警卫学等２０个本专科专业，拥有

军事情报学、兵种战术学、作战指挥学、安全技术及工

程、军队政治工作学、军事法学、材料学等７个硕士学

位授权点，同时还承担着为全国公安边防、消防、警卫

部队培训师职干部的任务。建院２７年来，学院为部

队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在公安边防、消防、警卫

部队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２００１年，中

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在学院成立，经中心培训派驻维

和任务区的维和警察，赢得了联合国的高度赞誉，为

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突出贡献。

学院办学条件优越，占地面积１５００亩，总建筑面

积３４万平方米，在校生７０００余人，现有教授、副教授

２２３人，建有５个实验中心，设有公安部护照证件研究

室、火灾物证鉴定中心和警卫学术科研中心。学院

教学设备先进，生活设施齐全，管理严格规范，校园

环境优美，是有志青年继续深造、大展宏图的理想

之地。

二、招生专业介绍

面向社会招生的专业有８个，均为四年制大学

本科。

１．边防管理专业：本专业主要培养在公安边防部

队从事国（边）境管理、出入境边防检查和部队管理等

方面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主要专业课有：国际法、

刑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治安管理学、刑事侦察

学、边境管理学、边防勤务学、边防战术学、边防情报

学、边防检查学、护照签证制度、出入境证件防伪与鉴

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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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边防指挥专业：本专业主要培养在公安边防部

队从事分队作战指挥、组织训练和管理教育的高级专

门人才。主要专业课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际

法学、部队基层行政管理、部队基层政治工作、军事地

形学、司令部工作、军事训练指导法、边境管理学、边

防指挥学、边防战术学等。

３．消防工程专业：本专业主要培养在公安消防部

队从事消防监督检查和建筑防火设计审核等方面工

作的高级专门人才。主要专业课有：有机化学、工程

力学、化工技术基础、消防燃烧学、建筑技术基础、消

防制图、建筑灭火设施、建筑防火、电气防火及火灾监

控、工业企业防火、消防监督管理等。

４．消防指挥专业：本专业主要培养在公安消防部

队从事灭火救援指挥、组织训练和管理教育等方面工

作的高级专门人才。主要专业课有：军队指挥学基础

理论、消防部队基层管理、部队基层政治工作、消防燃

烧学、消防技术装备、建筑灭火设施、消防技术训练、

灭火战术、灭火救援指挥、灾害抢险救援技术等。

５．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专业主要培养在公安现

役部队从事电子政务和计算机系统的开发、应用、维

护、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主要专业

课有：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计算机基础、Ｃ语言程序

设计、编译原理、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

机系统结构、计算机操作系统、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计

算机网络原理、计算机通信与安全、软件工程等。

６．火灾勘查专业：本专业主要培养在公安消防部

队从事火灾事故调查和刑事办案等方面工作的高级

专门人才。主要专业课有：形式逻辑、火灾学、行政法

与行政诉讼法、火灾证据学、火场图像技术、火灾调

查、火灾痕迹物证、火灾物证技术鉴定、火灾刑事案件

侦查等。

７．核生化消防专业：本专业主要培养在公安消防

部队从事核生化灾害应急处置、指挥和突发事件抢险

救援等方面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主要专业课有：核

物理及中子物理基础、生物及微生物基础、生物化学、

化学估算、辐射剂量侦检与防护、生化防护技术、核生

化救援技术与装备、核生化事故应急救援处置、灭火

技术与战术等。

８．警卫学专业：本专业主要培养在公安警卫部队

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重要外宾安全警卫工作的高

级专门人才。主要专业课有：治安管理学、散打、驾驶

技术、防暴技术、警卫基础理论、警卫参谋学、警卫勤

务学、警卫战术学、警卫指挥学等。

三、招生对象、条件和方法

所有专业均招年龄不超过２０周岁（截至当年９
月１日）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政治面貌应为团员。边

防管理、边防指挥专业招文史和理工类考生，其中边

防管理专业限英、日、俄语语种，边防指挥专业限英语

语种；警卫学专业招文史类考生，限英语语种；其他专

业招理工类考生，限英语语种。所有专业均要求考生

高考成绩达到当地第一批本科录取控制线以上，政治

可靠，身体健康。身高：男１．６８米以上（警卫学专业

１．７５米以上），女１．５８米以上。视力：两眼裸视４．６
以上（警卫学专业两眼裸视５．０以上）。

学院为提前批录取院校，报考考生在所在学校填

报志愿即可。上线后需依次参加公安院校面试、体检
（不参加体能测试），并进行政审，合格后由学院招生

办公室统一进行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如未被录取，

不影响地方大学录取。

四、待遇

新生入学后，经复检、复审合格，即取得学籍、军

籍，统一发放警服、军人津贴和伙食费，并视成绩状况

发放奖学金，家属享受军属待遇；在校期间考试成绩

合格，发给大学本科文凭，授予学士学位；毕业即为干

部，统一分配到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工作，见习

一年后任命为副连职中尉警官。

学院所设专业大多为社会急需的新兴专业，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欢迎有志于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

建设的广大青年踊跃报考。如需了解学院详情请登

录网站：ｗｗｗ．ｗｊｘｙ．ｅｄｕ．ｃｎ。

学院地址：河北省廊坊市

邮政编码：０６５０００
招生办公室电话：０３１６－２０６８２３５
电子信箱：ｗｊｘｙｚｓｂ＠ｓｉｎａ．ｃｏｍ
招生监督举报电话：０３１６－２０６８２３３

０９６　北京大学医学部

一、总则

１．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２００８年招生工作的文

件、教育部教学函（２００１）４号文件“关于北京大学招生

工作的批复”、“北京大学招生章程”的规定和医学类

专业的特点，为进一步规范招生行为，保证生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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